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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9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2019年度预计

金额

2018年度发生金

额

截至披露日已发

生金额

采购商品

国药控股分销中心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参考市场价格 120,000.00 102,842.49 28,584.05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参考市场价格 70,000.00 47,447.25 16,131.43

国药集团山西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参考市场价格 55,000.00 30,206.49 8,030.10

国药控股山西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参考市场价格 30,000.00 17,803.27 5,789.48

国药控股凌云生物医药 (上

海)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参考市场价格 6,000.00 17,772.72 4,499.88

国药乐仁堂医药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参考市场价格 20,000.00 15,730.42 2,449.77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参考市场价格 20,000.00 15,674.01 5,097.88

费森尤斯卡比华瑞制药有限

公司

采购商品 参考市场价格 17,000.00 13,492.91 1,925.71

国药控股沈阳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参考市场价格 17,000.00 12,615.36 2,627.16

江苏万邦医药营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参考市场价格 15,000.00 10,590.47 3,817.48

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

任公司

采购商品 参考市场价格 10,000.00 8,556.00 2,079.78

国药集团新疆新特药业有限

公司

采购商品 参考市场价格 15,000.00 7,968.25 1,982.50

国药控股鲁南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参考市场价格 15,000.00 7,867.79 2,702.44

国药控股扬州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参考市场价格 8,000.00 5,080.96 1,331.35

锦州奥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参考市场价格 8,000.00 4,655.26 1,064.54

其他关联方 采购商品 参考市场价格 150,000.00 83,926.51 21,619.30

小计 576,000.00 402,230.16 109,732.85

销售商品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参考市场价格 20,000.00 13,127.67 6,556.47

上海北翼国大药材医药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 参考市场价格 17,000.00 9,917.50 2,653.53

佛山市禅成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参考市场价格 15,000.00 8,713.35 2,998.46

国药控股海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参考市场价格 10,000.00 6,157.07 2,303.56

国药控股海南鸿益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参考市场价格 6,000.00 4,734.71 1,089.02

国药控股分销中心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参考市场价格 6,000.00 2,124.44 661.73

北京金象复星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 参考市场价格 6,000.00 2,069.07 0.00

国药控股温州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参考市场价格 6,000.00 2,052.01 671.59

上海浦东新区医药药材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 参考市场价格 5,000.00 1,952.87 342.42

国药控股北京华鸿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参考市场价格 5,000.00 1,921.41 631.96

国药控股凌云生物医药 (上

海)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参考市场价格 6,000.00 1,903.16 641.28

其他关联方 销售商品 参考市场价格 46,500.00 27,581.76 7,910.60

小计 148,500.00 82,255.02 26,460.62

房屋、设备租

赁收入

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制药有

限公司等

房屋、设备租

赁

参考市场价格 300.00

199.48

95.71

房屋、设备租

赁支出

北京金象复星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 国药集团医药物流有

限公司等

房屋、设备租

赁

参考市场价格 18,000.00 8,129.70 2,110.81

提供劳务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制药

有限公司等

提供劳务 参考市场价格 2,500.00 1,187.68 416.97

接受劳务

国药集团医药物流有限公

司、 国药健康在线有限公司

等

接受劳务 参考市场价格 6,000.00 3,047.43 948.20

总计 751,300.00 497,049.47 139,765.16

基于公司所处医药零售及医药分销行业特点，以及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下属企业众多，导致上表关联人

总数预计超过百家，故汇总列示，主要关联人请参阅“四、主要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

三、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2018年度发

生金额

2018年度预计

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日期

及索引

采购商品

国药控股分销中心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02,842.49

500,000.00 9.03 -19.55

披露日期

为 2018年

3月22日，

详见巨潮

资 讯 网

《国 药 一

致： 关于

2018年度

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

的 公 告 》

（2018-0

8 号 ）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47,447.25

国药集团山西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30,206.49

国药控股山西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7,803.27

国药控股凌云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7,772.72

国药乐仁堂医药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5,730.42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5,674.01

费森尤斯卡比华瑞制药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3,492.91

国药控股沈阳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2,615.36

江苏万邦医药营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0,590.47

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8,556.00

国药集团新疆新特药业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7,968.25

国药控股鲁南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7,867.79

国药控股扬州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5,080.96

锦州奥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4,655.26

其他关联方 采购商品 83,926.51

小计 402,230.16 500,000.00 9.03 -19.55

销售商品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3,127.67

170,000.00 2.05 -51.61

上海北翼国大药材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9,917.50

佛山市禅成医药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8,713.35

国药控股海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6,157.07

国药控股海南鸿益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4,734.71

国药控股分销中心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124.44

北京金象复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069.07

国药控股温州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2,052.01

上海浦东新区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952.87

国药控股北京华鸿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921.41

国药控股凌云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903.16

其他关联方 销售商品 27,581.76

小计 82,255.02 170,000.00 2.05 -51.61

房屋、设备

租赁收入

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制药有限公司等

房屋、设备

租赁

199.48 170 10.6 17.34

房屋、设备

租赁支出

北京金象复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

集团医药物流有限公司等

房屋、设备

租赁

8,129.70 15,000.00 11.56 -45.8

提供劳务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集团

致君(深圳)制药有限公司等

提供劳务 1,187.68 2,000.00 5.85 -40.62

接受劳务

国药集团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国药健康

在线有限公司等

接受劳务 3,047.43 4,500.00 1.7 -32.28

总计 497,049.47 691,670.00 -28.14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

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

的说明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原因为公司年初预计关联交易时充分考虑了关联方

各类关联交易发生的可能性，但由于市场情况发生变动，部分预计交易实际并未发生。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

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

异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对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与关联

方的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未发现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基于公司所处医药零售及医药分销行业特点，以及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下属企业众多，导致上表关联人

总数超过百家，故汇总列示，主要关联人请参阅 “四、主要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

四、 主要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主要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智明

注册资本：276709.5089万人民币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福州路221号六楼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控股，医药企业受托管理及资产重组，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

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与经营范围相适应）、药品类体外诊断试剂、

疫苗、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批发，Ⅲ类：注射穿刺器械、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二类：

医用X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食品销售管理（非实物方式），国内贸易（除专项许可），物流配送及相关的咨询

服务，化妆品、文体用品的销售及商务信息咨询服务，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

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上述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规定的关联关系。

（2） 国药控股分销中心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周旭东

注册资本：200000.000000万人民币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美约路270号

经营范围：以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蛋

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医疗

器械、玻璃仪器、食品为主的国际贸易、转口贸易；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药品（凭许可证经营）、二三

类医疗器械（凭许可证经营）、百货、预包装食品（凭许可证经营）、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化妆品、电子

产品、化学产品、塑料及产品、电机设备及其零件、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录音设备、消毒用品的销售；保税区内仓

储（除危险品）、分拨业务；商品展示，商业性简单加工及商务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是其控股股东， 上述情形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规定的关联关系。

（3）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姜修昌

注册资本：76440.439100万人民币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永外三元西巷甲12号

经营范围：批发中成药、中药饮片、中药材、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麻醉药

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含原料药）、第二类精神药品、蛋白同化制剂和肽类激素、医疗用毒性药品（注射用A型

肉毒毒素、蟾酥粉、注射用三氧化二砷），麻黄素原料药（小包装）（药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9年10月14

日）；组织药品生产；销售医疗器械（Ⅱ、Ⅲ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1年03月30日）；互联网信

息服务不含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电子公告服务，含药品和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

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0年07月02日）；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

互联网信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9年08月29日）； 预包装食品销售 （含冷藏冷冻食

品）、特殊食品销售、限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食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1

年07月10日）；销售医疗器械（Ⅰ类）、日用百货、化妆品、汽车、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家用电器、

卫生用品、机电设备、机械设备及配件；进出口业务；与上述业务有关的咨询；会议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计

算机系统服务；机械设备租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医疗用毒性药品以及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

关联关系：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是其控股股东， 上述情形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规定的关联关系。

（4） 国药集团山西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贺李

注册资本：100000.000000万

住所：太原市迎泽区双塔寺街18号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酒店、医药企业进行投资；中药材种植、开发；举办会议展览及商品展销；医药规

划设计及信息咨询；房地产开发；批发零售化学试剂、精细化工产品（除危险品）、玻璃仪器、医用配套电器、科

教仪器；药品零售：零售保健用品、医疗器械配件；医疗电器修理、安装；家用电器修理；化妆品、日用品的销售；

批发零售消毒杀菌用品、日用百货、五金交电；批发危险化学品（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医疗器械修理；批发中

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中药材、中药饮片、生物制品（除疫苗）、麻醉药品经营、精神

药品经营；医疗器械经营；道路货物运输：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设备）；普通货物的仓

储、装卸、搬运、包装；停车场服务；食品经营：批发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乳制品（含婴

幼儿配方乳粉）；医疗器械租赁；自有房屋租赁；医药技术开发、推广及技术咨询；会务服务；物业服务；企业形

象策划及市场营销策划；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供应链管理；计算机软硬件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电脑耗材、电脑设备及配件的销售；办公用品、文体用品、计算机软硬件及

耗材的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网络工程；汽车租赁。 医疗服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服务；门诊部服务；诊所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是其控股股东， 上述情形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规定的关联关系。

（5） 国药控股山西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锡新

注册资本：35000.000000万

住所：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唐槐园区龙盛街2号

经营范围：食品经营；医疗器械经营；药品批发（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

品、生物制品(除疫苗)、麻醉药品、精神药品、保健食品销售）；道路货物运输；日化用品、消毒用品、仪器仪表、电

子产品、玻璃仪器、办公用品、日用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耗材的销售；药物研究开

发、技术转让、咨询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医药企业的投资及管理；举办会议展览、商品展销服务；房屋租赁及

配套服务；计算机安装、维修；设备租赁及配套服务;医疗器械维修；电子产品维修；装卸搬运。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不得向社会公众集资，不得从事融资性担保业务、不含金融业

务，不得吸储，不得集资，不得理财。 ）

关联关系：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是其控股股东， 上述情形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规定的关联关系。

（6） 国药控股凌云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卢军

注册资本：5000.000000万人民币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康宁路1089号1幢301-1室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制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第

二类精神药品（制剂），医药，卫生专业领域科技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技术中介，技术承包，经

销化学试剂（除危险品），玻璃仪器，仪器仪表，医用冰箱，从事货物的进出口业务；二类、三类医疗器械销售

（经营范围详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食品流通。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关联关系：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是其控股股东， 上述情形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规定的关联关系。

（7） 国药乐仁堂医药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玉杰

注册资本：17500.000000万人民币

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平安北大街21号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麻醉药品、医疗用

毒性药品（西）、第一类精神药品、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单方制剂、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蛋白同化制剂、肽类

激素的批发(有效期至2019年8月28日)；三类医疗器械及二类（助听器除外）医疗器械经营；保健食品批发零

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化学试

剂及化工原料、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的除外）、玻璃仪器、日用百货、杂品、健身器材、纸及纸制品、

家用电器、服装、一般劳保用品、照相器材、消毒液、化妆品的批发零售；设计、制作、代理国内广告业务，发布国

内户外广告业务；普通货运，物流服务；预包装食品批发零售；房屋租赁；餐饮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仓储服务

（国家专控除外）；药品零售；医疗器械的批发零售；中药饮片、乳制品（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零售；中医医疗

服务；特殊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保健食品销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是其控股股东， 上述情形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规定的关联关系。

（8） 国药控股沈阳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买松

注册资本：80000.000000万人民币

住所：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雪莲街158-1号

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的不得经营，限制的品种办理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第一类，

第二类制剂、医疗用毒性药品、体外诊断试剂、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医疗器械销售（以许可证核定的项目

为准）；保健食品经营；仓储、装卸、搬运服务，玻璃仪器销售，医药产品信息咨询服务，商品展览展示，房屋及设

备租赁，消毒、消杀用品（危险化学品除外）、日用百货、文体用品、美容美发用品、化妆品销售，普通货运、货物

专用运输（冷藏保鲜）；预包装食品（不含冷藏食品、不含乳制品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关联关系：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是其控股股东， 上述情形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规定的关联关系。

（9） 国药集团新疆新特药业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习燕

注册资本：78063.743400万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西彩路589号

经营范围：批发：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生化药品、生物

制品、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第二类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罂粟壳、疫苗、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

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体外诊断试剂（药品经营）；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乳

粉、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三类： 6822-3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6823-2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

备，6824-1医用激光仪器设备，6825-3、4医用高频仪器设备，6826-3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30-2、3、4医用

X射线设备，6840-8临床检验分析仪器，6854-2、3手术室、 急救室、 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15注射穿刺器械，

6822-1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二类： 6821-14、15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22-5、6医用光学器具、

仪器及内窥镜设备，6823-3、5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6824-5医用激光仪器设备，6840-1、2、3、5、7、10临

床检验分析仪器， 6854-5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55-1口腔科设备及器具，6858-2、3、4医用冷

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医疗仪器设备，化学试剂，玻璃仪器，日用品，化妆品，工艺美术品；道路普通货物运

输；药品及医疗器械技术信息咨询服务；药品物流配送及技术咨询服务；医疗设备租赁；医疗设备维修；信息系

统集成服务；房屋租赁，场地、仓储及柜台出租。

关联关系：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是其控股股东， 上述情形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规定的关联关系。

（10） 国药控股鲁南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进雄

注册资本：10000.000000万人民币

住所：临沂市经济开发区沂河东路101号

经营范围：销售：Ⅰ、Ⅱ、Ⅲ类医疗器械；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

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罂粟壳、医疗

用毒性药品（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Ⅱ、Ⅲ类6840体外诊断试剂;Ⅱ、Ⅲ类:6815注射穿刺器械;6866医用高

分子材料及制品;Ⅱ、Ⅲ类: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22�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6822-1角膜接

触镜及护理用液除外）;6823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 6825医用高频仪器设备;6828医用磁共振设备;6830

医用X射线设备;� 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6845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6854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

及器具;� 6863口腔科材料;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6865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 Ⅱ类:6801基础外科手术

器械;6803神经外科手术器械;6807胸腔心血管外科手术器械;� 6810矫形外科（骨科）手术器械;6820普通诊

察器械;6826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27中医器械;� ;6841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6855口腔科设备及器具;�

6856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 6857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 6858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有效期限以

许可证为准)；销售：洗化用品、健身器材、医用玻璃仪器、保健品、保健食品、发电机、医院药房自动化设备；仓储

（不含危险化学品）；设备租赁；经济信息咨询服务；普通货运（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装卸；提供技术咨询与

服务；销售：消杀用品（不含危化品）、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是其控股股东， 上述情形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规定的关联关系。

（二）主要关联方财务数据

鉴于关联方众多，主要关联方财务数据汇总列示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净资产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营业收入

（2018年1-12月）

归母净利润

（2018年1-12

月）

1 国药控股分销中心有限公司（合并） 7,468,776,621.73 2,202,207,851.10

15,672,752,

564.27

282,517,946.89

2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合并） 21,509,768,350.39 10,609,651,494.94

38,739,827,

104.46

1,404,095,

400.68

3 国药集团山西有限公司（合并） 6,479,688,092.30 1,737,516,214.95

8,366,552,

228.71

181,056,904.72

4 国药控股山西有限公司（合并） 2,931,135,130.67 652,927,240.97

3,858,867,

402.93

86,759,907.81

5

国药控股凌云生物医药（上海）有限

公司

1,348,236,345.64 511,778,720.95

2,163,587,

978.70

154,222,695.96

6 国药乐仁堂医药有限公司（合并） 10,429,600,038.26 1,549,366,911.58

17,933,249,

921.65

365,027,083.15

7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合并） 235,627,279,205.94 68,450,756,400.58

344,525,820,

655.23

5,844,541,

190.24

8 国药控股沈阳有限公司（合并） 7,210,349,145.17 1,537,466,573.35

10,075,315,

884.90

222,978,638.53

9

国药集团新疆新特药业有限公司 （合

并）

8,976,467,389.22 3,254,389,051.23

10,686,556,

404.11

401,044,030.70

10 国药控股鲁南有限公司（合并） 1,117,591,958.22 123,150,471.23

2,579,400,

975.64

52,613,303.10

11 国药控股扬州有限公司（合并） 1,954,962,869.70 304,145,535.01

4,013,341,

455.27

58,044,088.87

12 国药控股海南有限公司（合并） 1,087,179,226.41 130,156,807.72

1,091,808,

363.30

16,018,560.08

13 国药控股海南鸿益有限公司 529,786,251.37 67,287,920.40 599,485,020.63 16,464,992.24

14 国药控股温州有限公司（合并） 1,511,971,406.34 323,204,533.82

3,928,946,

654.03

58,673,482.80

15

上海浦东新区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合

并）

311,310,119.07 41,059,224.76 760,978,817.57 10,033,722.57

16 国药控股北京华鸿有限公司 2,721,231,040.38 1,116,109,955.78

5,332,227,

443.70

226,845,534.24

17 国药集团珠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85,053,169.27 21,959,769.30 120,290,693.61 1,393,156.90

18 国药控股河南股份有限公司（合并） 14,750,515,156.74 2,866,702,285.92

20,902,784,

262.57

494,322,233.32

（三）履约能力分析

经查询，上述各关联方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目前，上述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五、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 协议签署情况

根据药品经营特点，上述关联交易持续、经常性发生，以前已签订协议的，延续双方以前签订的协议。 未签

订协议的，待发生交易时再由双方根据市场化原则，协商签订协议。 同时根据上市规则和本公司《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公司与关联人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期限最长不超过三年，需要续签协议时，将根据相关规定重新

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通过后办理。

2、 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采购商品和销售商品的价格依据市场价确定。 其它关联交易价格参考市场公允价，由双方协商确定。

六、 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国药一致及其下属公司主要从事医药分销和零售，以上关联交易均属于公司的正常业务范围。 由于医药

产品种类繁多，经营具有持续性特点，公司从关联方采购部分其代理产品，同时将产品向关联方销售，有利于

公司主营业务的开展，因此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这种关联交易还会持续进行。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

公开的市场化原则，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因关联交易所涉及的比例较小，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亦不会因此

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2019年将继续延续以前交易双方签订的协议。

七、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有关关联交易的材料，同意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本次关联交易

发表如下意见：本人认为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是因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根据市场化原则

而运作的，交易价格公允合理，符合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有利于国药一致主营业务的开展，不会损害

中小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预计的2019年度采购和销售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计划，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和股东

大会批准。

九、备查文件目录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先认可函

3、独立董事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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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金融服务

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提供

金融服务的事项已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

为加强公司的资金管理，提高风险管控能力，降低资金运营成本，提高资金运用效益，拓宽融资渠道，公司

与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双方协商一致，本着“平等、自愿、互利、互惠、诚信” 的原

则，公司将与财务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一年（双方协商一致，原有协议未执行的期限按新协议规定执

行），财务公司继续为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存款、贷款、结算及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可从

事的其他业务。 财务公司给予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共享4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财

务公司存款的货币资金每日余额不得超过3亿元人民币。

2、关联方关系

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是我公司实际控制人，同时持有财务公司80%的股权，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9年4月23日召开的八届十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

金融服务的议案》、《关于对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关联董事刘勇、马占军、李智明、姜

修昌、连万勇、李东久、林兆雄回避了上述议案的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函，并对相关

协议和报告分别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医药

对外贸易有限公司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4、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财务公司成立于2012年2月23日，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20号

法定代表人：梁红军

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L0145H211000001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9111000071783212X7

税务登记证号码：9111000071783212X7

注册资本：5亿元人民币，其中：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出资4亿元，占比80%；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出资1

亿元，占比20%。

经营范围：1、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2、协助成员单位实现

交易款项的收付；3、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4、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5、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6、对

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7、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8、吸收成

员单位的存款；9、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10、从事同业拆借。

财务数据：截止2018年12月31日，财务公司总资产192.71亿元（不含委托资产），净资产8.193亿元；2018

年1-12月，净利润9，876.10万元。

经营情况：截至2018年12月31日，财务公司资产规模为192.71亿元（不含委托资产），累计投放信贷资金

93.77亿元，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96亿元。财务公司经营稳定，各项业务发展较快。经查询，财务公司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2、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财务公司为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存款、贷款、结算及其他业

务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经公司与财务公司协商一致，财务公司提供存贷款、财务和融资顾问、款项收付、票据承兑与贴现、提供担

保、贷款及融资租赁等金融服务，财务公司给予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共享4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我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的货币资金每日余额不得超过3亿元人民币。

四、交易价格确定及协议主要内容

1、 金融服务内容 ：

（1） 存款服务；

（2） 贷款、委托贷款、票据贴现、票据承兑、融资租赁等信贷业务；

（3） 财务及融资顾问等咨询服务；

（4） 担保服务；

（5） 结算服务；

（6） 网上银行服务；

（7） 保险代理服务；

（8）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财务公司可从事的其他业务。

2、 服务价格：

（1） 财务公司吸收公司存款的利率，应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就该种类存款规定的利率下限；除符合前述

外，财务公司吸收公司存款的利率，应不低于一般商业银行向公司提供同种类存款服务所确定的利率。

（2） 财务公司向公司发放贷款（含贴现、融资租赁等其他信贷业务，本条中下同）的利率，应不高于中国

人民银行就该类型贷款规定的利率上限；除符合前述外，财务公司向公司发放贷款的利率，应不高于一般商业

银行向公司提供同种类贷款服务所确定的利率。

（3） 其他有偿服务收费标准按中国人民银行或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收费标准执行，无明确规定的按

不高于一般商业银行向公司提供同类型金融服务所收取手续费的标准执行。

3、 金融服务原则 ：

公司有权根据自己的业务需求，自主选择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自主决定提供存贷款服务的金融机

构及存贷款金额，但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财务公司提供金融服务。 财务公司亦承诺向公司提供不逊于当时

其他金融机构可为公司提供同种类金融服务的条件。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财务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具有为企业集团成员单位提供金

融服务的各项资质，各项指标均达到《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 财务公司为我公司办理存款、票

据、结算及其它金融服务时，双方遵循“平等、自愿、互利、互惠、诚信” 的原则，有利于优化公司财务管理、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为公司的长远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畅通的融资渠

道，并有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及资金成本，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六、风险评估情况

公司通过查验财务公司《金融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证件资料，并查阅了财务公司截至2018

年12月末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我公司认为：

1、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未发现财务公司存在违反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情

形，财务公司的资产负债比例符合该办法的要求规定；

3、财务公司成立至今严格按照《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及《关于修改〈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

法〉的决定》之规定经营，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不存在重大缺陷。 我公司与财务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存、贷款

等金融业务目前风险可控。

七、为确保公司资金安全所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为保证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的资金安全，公司已制定了《公司在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贷款业务

的风险处置预案》。成立存贷款风险处置领导小组，建立存贷款风险报告制度，定期和临时向董事会汇报。领导

小组下设工作小组，实时关注财务公司经营情况，加强风险监测，建立健全与执行内部风险控制制度，定期测

试财务公司资金流动性，并从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或监管部门及时了解信息，做到信息监控到位，风险防范

有效。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余额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余额2,125,351.39元，贷款余额0万元，票据质押金额0万元，

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发生额124,351,208.42元， 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发生额565,527,099.56元， 委托贷款余额

3160万元。 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安全性和流动性良好，未发生因现金头寸不足而延迟付款的情况。

九、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

定，我们作为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独立董事，在认真查阅了相关资质证明和

听取相关人员汇报的基础上，对公司《关于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议案》进行了研究

讨论。

我们认为， 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规范性非银行金融机

构，向公司提供金融服务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定价原则公允，公司与其合作有利于充分发挥资金规模优势，

进一步提高公司资金的管理水平，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我们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于2019年4月23日召开八届十次董事会，针对其审议的《关于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金

融服务的议案》以及与该议案相关的协议、报告等事项，经过认真研究讨论，我们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规范性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其

经营范围内为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双方拟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定价原则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3）《公司在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贷款业务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充分反映了财务公司的经营

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 作为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其业务范围、业务内容和流程、内部的风险控制制度等措施都

受到中国银监会的严格监管。 在上述风险控制的条件下，同意财务公司向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相关金融

服务；

（4）《公司在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贷款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能够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

公司在财务公司的资金风险，维护资金安全。

十、备查文件

1、 公司董事会决议；

2、 公司监事会决议；

3、 独立董事意见；

4、 财务公司营业执照；

5、 财务公司金融许可证；

6、 《金融服务协议》；

7、 《公司在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贷款业务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8、 《公司在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贷款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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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国药控股（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

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国药一致” ）拟与国药控股（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简称

“国控租赁” ）签订融资租赁业务合同；

2、国控租赁的董事长为国药一致董事，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表决。

一、 本次交易概述

1、为解决分销医疗合作项目的资金来源，公司拟与国药控股（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控

租赁” ）签署融资租赁协议，国控租赁购买公司分销医疗合作项目指定的相关设备并出租给公司，待租赁期满

后，公司按协议规定价格购买相关设备。

2、利用公司销售网络和客户关系，联合国控租赁，共同利用“国药控股” 的品牌，拓展分销市场业务。 采用

国控租赁提供医疗合作项目资金支持，公司获得采购份额，由公司承担国控租赁资金成本的方式，实现扩大销

售份额和利润增长的经营目标。

根据公司业务运营状况及资金需求，公司拟通过国控租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进行融资，信用额度不超过

5000万元，期限不超过5年。

国药一致现任董事李智明先生兼任国控租赁董事长，故国控租赁构成国药一致关联方，此次开展融资租

赁业务构成关联交易。

2019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

与国药控股（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刘勇、马占军、李智

明、姜修昌、连万勇、李东久、林兆雄回避了上述议案的表决，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予以了事前认可，并在认真

审核后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交易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医药对外贸易

有限公司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国控租赁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定路530号A5集中辅助区三层318室

法定代表人：李智明

注册资本：250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

和担保； 从事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商业保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鉴于国药一致现任董事李智明先生兼任国控租赁董事长，故国控租赁构成国药一致关联方。

经查询，国控租赁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股权结构：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25.20%的股权；国药控股股份香港有限公司持有10.80%的股权，

上海溥慧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4.00%的股权，深圳峰顺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持有23.38%的股

权，PAGAC� Ⅱ-3（HK）LIMITED持有19.50%的股权，上海沄想通远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

有9.98%的股权，深圳市松禾成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4.14%的股权，河南睿贤实业有限公司持

有3.00%的股权。

3、财务状况

国控租赁合并层面2018年经审计的资产总额2,248,801.81万元， 净资产353,384.58万元，2018年营业收

入158,940.75万元，净利润38,015.67万元。

三、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根据各医疗合作项目进度，公司与国控租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信用额度不超过5000万元。 业务申请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通过之日起 1年内， 具体融资租赁业务期限以单项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期限为准 （期限不超过5

年）。

四、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参照市场价格水平协商确定租赁利率及服务费率。

五、 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国控租赁购买公司分销医疗合作项目指定的相关设备并出租给公司，待租赁期满后，公司按协议规定

以100元价格购买相关设备。

2、国控租赁提供医疗合作项目所需资金，公司按约定的利率，向国控租赁支付费用。

六、 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随着公司分销医疗合作项目的逐步推进，项目投资资金逐步增加，项目资金需求大且回报期长，因此在资

金配置要求上，公司需要以长期、稳定的资金匹配长期资产，减少现金流的波动对日常经营的影响。 采用融资

租赁的融资解决方案，将改善公司的融资结构，避免资金“长债短借” 错配，影响日常经营资金，并利用资金杠

杆，确保项目设备的资金投入。 同时，公司支付的租金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可抵扣增值税，相对于租金所含的

利息费用可抵扣税款，降低融资费用。

上述关联交易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没有损

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未与国控租赁发生关联交易。

八、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独立董事，在认真查阅了相关资质证明和听取相关人员汇报的基础上，对公司《关于与国药控股（中国）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研究讨论。我们认为，公司与关联公司开展融资租

赁业务不会影响公司在财务上的独立性，没有损害广大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将议案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经市场化方案比较，我们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展开融资租赁的利率公允，同时有利于

优化融资结构，拓宽融资渠道，不占用企业银行授信额度，减少项目投资对正常经营资金的占用，减轻当期流

动资金压力。 鉴于此， 我们同意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九、 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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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国药朴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

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公司拟与国药朴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简称“国药朴信” ）签订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合同；

2、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一、 本次交易概述

国药一致为扩大医院直销销售规模、控制应收风险、优化运营周期、保证盈利空间，国药一致及下属子公

司拟与国药朴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简称“国药朴信” ）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信用额度不超过1亿元。

2019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

与国药朴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刘勇、马占军、李智明、姜

修昌、连万勇、李东久、林兆雄回避回避了上述议案的表决，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予以了事前认可，并在认真审

核后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医药对外贸易有

限公司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国药朴信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海铁三路288号办公楼403-6

营业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20号，中国医药大厦5层

法定代表人：韦文国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以受让应收账款的方式提供贸易融资；应收账款的收付结算、管理与催收；销售分户（分类）账

管理；相关咨询服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国家专项、专营规定的，按相关规定办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100%的股权。

3、财务状况

国药朴信2018年经审计的资产总额38,543万元，净资产10,640万元，2018年营业收入2019万元，净利润

501万元。

鉴于国药朴信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为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故国药朴信构成本公司关联方。

经查询，国药朴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2019年公司拟与国药朴信计划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信用额度不超过1亿元。此次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

务构成关联交易。 应收账款保理主要对象为二级或二级以上医院的应收账款，保理方式为无追索权的应收账

款保理，即公司对发生保理业务的应收账款终止确认，视同应收账款已收款。

通过比较银行等有关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综合资金成本及客户范围，国药朴信可作为公司应收账款保理

业务的有益补充，主要适用于拓展二级或二级以下医院销售业务。 公司将结合业务的实际情况，结合各应收账

款保理商的优势，选择最优的保理方式。

四、 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国药一致制定降低应收账款占比目标以来，从风险控制出发，对部分应收账期较长的医院采取控制发货

的措施，较好完成公司下达的目标。 2019年公司在继续做好风险控制的基础上，将增加市场份额，提高盈利空

间作为主要经营目标。

上述关联交易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没

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未与国药朴信发生关联交易。

六、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独立董事，在认真查阅了相关资质证明和听取相关人员汇报的基础上，对公司《关于与国药朴信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研究讨论。我们认为，公司与关联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

理业务不会影响公司在财务上的独立性，没有损害广大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将议案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经市场化方案比较，我们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展开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有利于扩大销售

规模，保证公司盈利空间。有利于优化融资结构，拓宽融资渠道，不占用企业银行授信额度。鉴于此， 我们同意

公司与关联方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

七、 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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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辞职及补选公司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监事会主席吴壹建先生的

书面辞呈，监事会主席吴壹建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第八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及监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吴壹建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上述辞职申请将在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监事

后生效。 在此之前，吴壹建先生仍将履行监事的职责。 吴壹建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对吴壹建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治理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经公司控股股东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推荐，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9年4月23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补选监事的议案》，同意提名文德镛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个人简历附后）。 新任监事将

在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后方可当选。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5日

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文德镛先生：1971年12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自2017年9月起加入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至今担任国药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文先生于1995年9月至2016年5月期间，曾历任重庆制药六厂水针车间技术员、

重庆药友制药销售部销售外勤、重庆药友制药销售公司销售总监、重庆药友制药行销二部总经理、重庆海斯曼

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北方公司总经理、重庆药友制药副总裁、重庆药友制药总裁，现任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常务副总裁、复星医药副总裁。

文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经查询，文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也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其任职资格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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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27号）的有关规定，国药集团

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一致” 或“本公司” ）编制了本报告。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一）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简介

2016年国药一致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由国药一致资产出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

金组成。 本次交易方案概述如下：

1、资产出售

国药一致以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制药有限公司51%股权、深圳致君医药贸易有限公司51%股权、国药集

团致君（深圳）坪山制药有限公司51%股权和坪山基地整体经营性资产认购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发

行的股份。

根据相关评估值并经各方协商，上述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制药有限公司51%股权、深圳致君医药贸易有

限公司51%股权、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坪山制药有限公司51%股权和坪山基地整体经营性资产分别作价154,

327.18万元、812.53万元、39,230.39万元、56,762.15万元，合计交易作价251,132.25万元。国药一致以上述资产

合计作价251,132.25万元认购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发行的股份8,641.85万股， 约占上海现代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15.56%。

2、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本次交易中国药一致向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有限公司 （简称

“国大药房” ）100%股权、佛山市南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佛山南海” ）100%股权、广东东方新特药有

限公司（简称“广东新特药” ）100%股权，向中国医药对外贸易有限公司（简称“国药外贸” ）非公开发行股票

购买广东南方医药对外贸易有限公司（简称“南方医贸” ）51%股权及向符月群等11名自然人少数股东支付

现金购买南方医贸49%股权。

根据相关评估值并经各方协商，上述国大药房100%股权、佛山南海100%股权、广东新特药100%股权分

别作价215,687.10万元、57,648.43万元、21,223.17万元，合计交易作价为294,558.70万元；南方医贸51%股权、

49%股权分别作价28,478.28万元、27,361.49万元。

国药一致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国大药房100%股权、 佛山南海100%股权、

广东新特药100%股权，共发行股份5,505.77万股支付交易对价294,558.70万元；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国药外

贸持有的南方医贸51%股权，共发行股份532.30万股支付交易对价28,478.28万元；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符月

群等11名自然人少数股东持有的南方医贸49%股权，共支付现金27,361.49万元。

3、募集配套资金

为提高重组绩效，上市公司向平安资管采用锁价方式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27,361.49万元，不超过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100%。 具体情况如下：

认购方 发行股数（股） 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平安资管 5,114,297 27,361.49

合计 5,114,297 27,361.49

本次交易中募集配套资金具体用途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1 支付南方医贸49%股权现金对价 27,361.49

合计 27,361.49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审批核准程序

2016年3月9日，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预案。

2016年5月30日，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正式方案。

2016年6月16日，本公司召开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方案。

2016年9月27日，本公司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向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183号），本次交

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实施情况

2016年12月13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完成拟出售标的资产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制药有限公司51%股

权、深圳致君医药贸易有限公司51%股权和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坪山制药有限公司51%股权的过户手续及相

关工商登记和国药集团一致药业（坪山）医药研发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经营性资产的交割，同时已完成拟注入

标的资产国大药房100%股权、佛山南海100%股权、广东新特药100%股权和南方医贸100%股权的过户手续

及相关工商登记。

2017年2月28日， 本公司已完成坪山基地项下位于坪山新区坑梓街道生物医药基地兰竹东路北侧的不动

产过户登记手续，相关不动产已经登记至现代制药名下。

2017年3月9日，本次资产出售的交易对方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已完成其向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的登记手续。

2015年12月3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国药一致本次重组新增股本实收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出具了会验字[2016]第48180005号《验资报告》。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国药一致股本变更为人民币428,

126,983.00元。

2016年12月27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发行人业务部向本公司核发了《股份登记

申请受理确认书》，其已于2016年12月27日受理国药一致的非公开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

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国药一致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为65,495,040股（其中限售流通股

数量为65,495,040股），非公开发行后国药一致股份数量为428,126,983股。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日为2017年1

月5日。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相关业绩承诺事项

（一）国药控股的业绩承诺与补偿安排

1、 利润补偿期间

国药控股所承诺的利润补偿期间为2016年、2017年、2018年。

2、 保证责任及盈利预测与承诺

国药控股保证，在利润补偿期间实现的净利润数（“实际净利润数” ）不低于国药控股承诺拟注入标的公

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实现的净利润数（“承诺净利润数” ）。

国药控股承诺，佛山南海、广东新特药及国大药房2016年度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4,738.56万元、人民

币1,916.70万元及人民币9,846.61万元，2017年度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4,939.45万元、人民币2,020.97万

元及人民币11,099.89万元，2018年度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5,114.82万元、 人民币2,133.01万元及人民币

13,127.55万元。上述净利润均指标的公司税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孰低者。 如果拟注入标的公司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承诺净利润数，则国药控股须进行补偿。

3、 利润差额的确定

国药一致将分别在利润补偿期间相应年度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各拟注入标的公司在实际净利润数与

前述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

上述实际净利润数，以国药一致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中披露的

拟注入标的公司税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孰低者

计算。

4、 利润补偿方式及数额

(1)�补偿金额的确定

根据上市公司指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如果拟注入标的公司在承诺期每个会计年

度期末实际净利润数未能达到承诺净利润数，则上市公司应在该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

方式通知国药控股关于拟注入标的公司在该年度实际净利润数（累计数）小于承诺净利润数（累计数）的事

实以及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的方式进行利润补偿。 国药控股在各承诺年度的具体股份补

偿数额和现金补偿金额的计算方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拟注入标的公司截至每一测算期间当期期末承诺净利润累计数－拟注入标的公司

截至每一测算期间当期期末实际净利润累计数）÷拟注入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数总

和×购买标的资产总价格÷本次资产购买的股份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量；

若国药控股在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股份数量不足以补偿时，差额部分由国药控股以现金补偿，具体补偿

金额计算方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标的公司截至每一测算期间当期期末承诺净利润累计数－标的公司截至每一测

算期间当期期末实际净利润累计数）÷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的总

价格－已补偿现金金额—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资产购买的股份发行价格；

如在承诺年度内上市公司有派息、配股、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前述公式中的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 进行相应调整。

在计算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期末的应补偿股份数或应补偿金额时， 若应补偿股份数或应补偿金额小于

零，则按零取值，已经补偿的股份及金额不冲回。

(2)�补偿方式

拟注入标的公司在承诺年度期间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承诺净利润数的，国药控股应按照以下方式向国药

一致进行补偿：

国药控股应以其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补偿。 国药一致应当召开股东大会，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由国药一致

按照人民币1元的总价回购国药控股持有的该等应补偿股份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予以注销， 并以书面方式通

知国药控股。

若国药控股在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股份数量不足以补偿时，差额部分由国药控股以现金补偿。

上述股份补偿或现金补偿应由国药控股在国药一致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上年

度审计报告之日起60日内，由国药控股向国药一致支付。 未能在60日之内补偿的，应当继续履行补偿责任并按

日计算延迟支付的利息，日利率为未付部分的万分之五。

(3)�国药控股向国药一致支付的补偿总额不超过拟购买的标的资产的总价格。

(4)�承诺期限届满后的减值测试及补偿：

在承诺期届满后三个月内，上市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依照中国证监会的规

则及要求，对标的资产出具《减值测试报告》。 除非法律有强制性规定，否则《减值测试报告》采取的估值方法

应与《资产评估报告》保持一致。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现金+已补偿股份总数×对价股份的发行价

格，则国药控股应对上市公司另行补偿。

补偿时，先以本次交易项下国药控股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对价股份进行补偿，仍不足的部分以其

自有或自筹现金或上市公司认可的其他方式向上市公司全额补偿。 具体补偿方式参照利润补偿的方式执行。

因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应补偿的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在承诺期内实际利润未

达承诺利润已支付的补偿额。 无论如何，标的资产减值补偿与利润补偿合计不应超过标的资产的对价。

（二）国药外贸的业绩承诺与补偿安排

1、 利润补偿期间

本次国药一致向国药外贸发行股份购买南方医贸51%股权的交易经国药一致、国药外贸股东大会和/或有

权机关批准并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国药一致发行股份购买的南方医贸51%股权已经变更至国药一致名下之

日，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的交割日。

国药外贸所承诺的利润补偿期间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的交割日当年起三个会计年度。 如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在2016年内完成交割，利润补偿期间为2016年、2017年、2018年；如本次资产收购交易无法在

今年完成，利润补偿期间则相应往后顺延。

2、 保证责任及盈利预测与承诺

国药外贸保证，在利润补偿期间实现的净利润数不低于国药外贸承诺南方医贸在利润补偿期间实现的净

利润数。

国药外贸承诺， 南方医贸2016年度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3,988.07万元，2017年度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4,

732.32万元，2018年度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5,536.46万元。 如本次资产收购交易无法在今年完成，利润补偿期

间则相应往后顺延。

净利润均指拟注入标的公司税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孰低者。

如果拟注入标的公司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承诺净利润数，则国药外贸须进行补偿。

3、 利润差额的确定

国药一致将分别在利润补偿期间相应年度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各拟注入标的公司在实际净利润数与

前述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

上述实际净利润数，以国药一致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中披露的

拟注入标的公司税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孰低者

计算。

4、 利润补偿方式及数额

(1)�补偿金额的确定

根据上市公司指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如果拟注入标的公司在承诺期每个会计年

度期末实际净利润数未能达到承诺净利润数，则上市公司应在该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

方式通知国药外贸关于拟注入标的公司在该年度实际净利润数（累计数）小于承诺净利润数（累计数）的事

实以及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的方式进行利润补偿。 国药外贸在各承诺年度的具体股份补

偿数额和现金补偿金额的计算方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拟注入标的公司截至每一测算期间当期期末承诺净利润累计数－拟注入标的公司

截至每一测算期间当期期末实际净利润累计数）÷拟注入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数总

和×购买标的资产总价格÷本次资产购买的股份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量；

若国药外贸在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持股数量不足以补偿时，差额部分由国药外贸以现金补偿，具体补偿

金额计算方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标的公司截至每一测算期间当期期末承诺净利润累计数－标的公司截至每一测

算期间当期期末实际净利润累计数）÷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的总

价格-已补偿现金金额-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资产购买的股份发行价格；

如在承诺年度内上市公司有派息、配股、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前述公式中的

“本次资产购买的股份发行价格” 进行相应调整。

在计算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期末的应补偿股份数或应补偿金额时， 若应补偿股份数或应补偿金额小于

零，则按零取值，已经补偿的股份及金额不冲回。

(2)�补偿方式

南方医贸在承诺年度期间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承诺净利润数的，国药外贸应按照以下方式向国药一致进

行补偿：

国药外贸应以其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补偿。 国药一致应当召开股东大会，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由国药

一致按照人民币1元的总价回购国药外贸持有的该等应补偿股份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予以注销， 并以书面方

式通知国药外贸。

若国药外贸在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股份数量不足以补偿时，差额部分由国药外贸以现金补偿。

上述股份补偿或现金补偿应由国药外贸在国药一致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上年

度审计报告之日起60日内向国药一致支付。 未能在60日之内补偿的，应当继续履行补偿责任并按日计算延迟

支付的利息，日利率为未付部分的万分之五。

(3)�国药外贸向国药一致支付的补偿总额不超过拟购买的标的资产的总价格。

(4)�承诺期限届满后的减值测试及补偿：

在承诺期届满后三个月内，上市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依照中国证监会的规

则及要求，对标的资产出具《减值测试报告》。 除非法律有强制性规定，否则《减值测试报告》采取的估值方法

应与《资产评估报告》保持一致。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现金+已补偿股份总数×对价股份的发行价

格，则国药外贸应对上市公司另行补偿。

补偿时，先以本次交易项下国药外贸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对价股份进行补偿，仍不足的部分以其

自有或自筹现金或上市公司认可的其他方式向上市公司全额补偿。 具体补偿方式参照利润补偿的方式执行。

因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应补偿的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在承诺期内实际利润

未达承诺利润已支付的补偿额。 无论如何，标的资产减值补偿与利润补偿合计不应超过标的资产的对价。

（三）符月群等11名自然人的业绩承诺与补偿安排

1、 利润补偿期间

本次国药一致以现金方式向符月群等11名自然人购买南方医贸49%股权的交易经国药一致股东大会和/

或有权机关批准并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且国药一致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的南方医贸49%股权已经变更至国

药一致名下之日，为本次股权转让交易的交割日。

符月群等11名自然人所承诺的利润补偿期间为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交割日当年起三个会计年度。 如本次股

权转让交易在2016年内完成交割，利润补偿期间为2016年、2017年、2018年；如本次股权转让交易未能在2016

年内完成交割，则各方将就是否顺延补偿期间另行协商。

2、 保证责任及盈利预测与承诺

符月群等11名自然人保证，在利润补偿期间实现的净利润数不低于符月群等11名自然人承诺南方医贸在

利润补偿期间实现的净利润数。

符月群等11名自然人承诺， 南方医贸2016年度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3,988.07万元，2017年度净利润不低

于人民币4,732.32万元，2018年度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5,536.46万元。 如本次股权转让交易无法在今年完成，

则各方将就是否顺延补偿期间另行协商。

净利润均指拟注入标的公司税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孰低者。

如果拟注入标的公司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承诺净利润数，则符月群等11名自然人须进行补偿。

3、 利润差额的确定

国药一致将分别在利润补偿期间相应年度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各拟注入标的公司在实际净利润数与

前述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

上述实际净利润数，以国药一致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中披露的

拟注入标的公司税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孰低者

计算。

4、 利润补偿方式及数额

(1)�补偿金额的确定

根据上市公司指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如果拟注入标的公司在承诺期每个会计年

度期末实际净利润数未能达到承诺净利润数，则上市公司应在该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

方式通知南方医贸自然人股东关于拟注入标的公司在该年度实际净利润数（累计数）小于承诺净利润数（累

计数）的事实以及应补偿的现金金额。 南方医贸自然人股东在各承诺年度的具体现金补偿金额的计算方式如

下：

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拟注入标的公司截至每一测算期间当期期末承诺净利润累计数－拟注入标的公

司截至每一测算期间当期期末实际净利润累计数）÷拟注入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数

总和×标的资产的总价格－已补偿现金金额；其中，南方医贸自然人股东各自应承担的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

应按南方医贸自然人股东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前在南方医贸49%股权占比进行计算。

在计算利润补偿期间相应年度期末的应补偿金额时，若应补偿金额小于零，则按零取值，已经补偿的金额

不冲回。

(2)�补偿方式

南方医贸在承诺年度期间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承诺净利润数的，符月群等11名自然人应按照以下方式向

国药一致进行补偿：

在国药一致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上年度审计报告之日起60日内，以国药一致在

当期中尚未支付给符月群等11名自然人的现金对价进行冲抵，不足以冲抵的，由符月群等11名自然人向国药

一致以现金方式支付剩余部分，未能在60日之内补偿的，应当继续履行补偿责任并按日计算延迟支付的利息，

日利率为未付部分的万分之五。

(3)�符月群等11名自然人向国药一致支付的补偿总额不超过标的资产的总价格。

(4)�承诺期限届满后的减值测试及补偿：

在承诺期届满后三个月内，上市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依照中国证监会的规

则及要求，对标的资产出具《减值测试报告》。 除非法律有强制性规定，否则《减值测试报告》采取的估值方法

应与《资产评估报告》保持一致。 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现金，则符月群等11名自然人应按照《股权

转让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签署日其各自持有的南方医贸出资额占其合计持有的标的公司出资额的比例，对

上市公司另行补偿。 具体补偿方式参照利润补偿的方式执行。

因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应补偿的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在承诺期内实际利润

未达承诺利润已支付的补偿额。 其中，南方医贸自然人股东各自应承担的标的资产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应按

南方医贸自然人股东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前在南方医贸的持股比例进行计算。 无论如何，标的资产减值补偿与

利润补偿合计不应超过标的资产的对价。

三、本报告编制依据

（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相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127号令）。

（二）本公司与重组置入资产交易对象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股权转让协

议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四、减值测试过程

（一）本次重组置入资产包括国大药房100%股权、佛山南海100%股权、广东新特药100%股权、南方医贸

100%股权，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9月30日。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简称“天健兴业” ）出具的评估报告，天健兴业采用资产基础法和

收益法对置入资产在2015年9月30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重组注

入资产的评估值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 资产基础法 收益法

最终选取的评

估方式

评估结果 资产评估报告

国大药房100%股权 204,418.98 215,687.10 收益法 215,687.10 天兴评报字（2016）第0139号

佛山南海100%股权 33,142.62 57,648.43 收益法 57,648.43 天兴评报字（2016）第0140号

广东新特药100%股权 12,704.84 21,223.17 收益法 21,223.17 天兴评报字（2016）第0141号

南方医贸100%股权 21,790.33 55,839.77 收益法 55,839.77 天兴评报字（2016）第0142号

合计 272,056.77 350,398.47 350,398.47

本次重组置入资产的交易作价依据上述评估值经各方协商确定为350,398.47万元。

（三）2017年， 沃博联 (Walgreens� Boots� Alliance) 作为实际控制人通过其在香港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Walgreens� Boots� Alliance� (Hong� Kong)� Investments� Limited（下称“WBAHKIL” ）作为增资主体认

购国大药房股权，增资金额为人民币276,670万元，增资后持有国大药房40%股权。国大药房于2018年6月28日

完成工商登记备案。增资完成后，国药一致持有国大药房60%股份。除前述情况外，未发生其他增资、减资、股东

权利转让及利润分配等情形。

（四）本次减值测试过程中，本公司已向天健兴业履行了以下程序：

1、已充分告知天健兴业本次评估的背景、目的等必要信息。

2、谨慎要求天健兴业，在不违反其专业标准的前提下，为了保证本次评估结果和置入资产在2015年9月30

日的评估报告的结果可比，需要确保评估假设、评估参数、评估依据等不存在重大不一致。

3、对于以上若存在不确定性或不能确认的事项，需要及时告知并在其评估报告中充分披露。

4、比对两次评估报告中披露的评估假设、评估参数等是否存在重大不一致。

5、将承诺期末标的资产评估价值与标的资产重组基准日的评估值进行比较，计算是否发生减值。

五、测试结论

根据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健兴业” ）出具的“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

减值测试所涉及的重组置入资产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本公司得到如下结论：截至2018年12月

31日，扣除补偿期限内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等的影响后，重大资产

重组置入资产未发生减值。

六、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监事会决议；

3.�《国药一致置入资产减值测试涉及的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评估报告》天

兴评报字（2019）第0407号；

4.�《国药一致拟对置入资产进行减值测试涉及的广东东方新特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天兴评报字（2019）第0408号；

5.�《国药一致拟对置入资产进行减值测试涉及的佛山市南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项目资产

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9）第0409号；

6.�《国药一致拟对置入资产进行减值测试涉及的广东南方医药对外贸易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项目资

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9）第0410号。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5日

(上接B029版)


